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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之變更

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獲本
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范仁鶴先生（「范先生」）告知，(i)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九日，尚德
電力控股有限公司（「尚德」，一家曾於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被開曼群島大法院勒
令臨時清盤；(i i)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尚德之臨時清盤人根據美利堅合眾國（
「美國」）破產法第15章在紐約南區聯邦法院展開程序，在美國認可於開曼群島對尚德提
出的臨時清盤。范先生由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九日出任尚德之獨
立董事。誠如范先生所告知，彼並無參與聯席臨時清盤人或任何其他監管機構作出之任
何調查。

根據尚德刊發之資料，尚德開發、生產及交付太陽能解決方案。根據范先生所述，彼現
時並不知悉所涉及金額或尚德於開曼群島及美國第15章程序之臨時清盤程序之所涉金
額、目前狀況及可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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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2)(l)及13.51B(2)條之規定
而作出。

承董事會命
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潘婉玲

香港，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i)六名執行董事－唐雙寧先生（主席）、臧秋濤先
生（副主席）、陳小平先生（行政總裁）、王天義先生、黃錦驄先生及蔡曙光先生；以及
（ii）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范仁鶴先生、馬紹援先生、李國星先生及翟海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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